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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受南方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南方传媒”）委托，担任本次交

易之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规

范的相关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精神，经审慎尽职调查后出具的，旨在对本次交易作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以供南方传媒全体股东及有关各方参考。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交易各方提供，本次交易各方均已向本

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

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报告书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报告书所做出的

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术语

公司、上市公司、南方传媒 指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版集团 指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系南方传媒之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发行集团、标的公司 指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 指
发行集团 99 名股东中除南方传媒及其南方传媒控股子公

司之外的其余 93 名股东

交易对方、承诺人 指
参与本次交易的发行集团 92 名股东（93 名股东中除广州

增城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指
南方传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持有的发行集团股权的交

易方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指
南方传媒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其持有的发行集团股权的

交易方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注入

资产
指 发行集团 45.19%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
指

南方传媒向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92 名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发行集团 45.19%股权

的交易行为

审计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对标的资产选定的审计基准日，即 2016
年 12月 31日

评估值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对标的资产选定的评估基准日，即 2016
年 6月 30日

发行结束之日 指 本次发行完成股权登记之日

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过户至南方传媒，标的资产

之上的股东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全部转由南方传媒享

有及承担之日

草案 指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报告书（草案）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南方传媒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南方传媒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城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信评估、评估机构 指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109号）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为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南方传媒向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89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南方传媒控股子公司发行集团 43.27%股权，南方传媒向惠州市国

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中共陆丰市委宣传部、机械工业出版社 3名交易对

方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南方传媒控股子公司发行集团 1.93%股权。

本次交易前后，广版集团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属于《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需要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依据评估值作价为118,765.77万元，其中113,706.16万元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5,059.61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按照14.81元/股的发行价格

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76,776,566股。具体发行股份数

量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持有发行集

团股份数
交易对价（元） 股数取整

1
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13,328,727 115,875,461.19 7,824,136

2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56,954 37,008,523.62 2,498,887

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000,000 26,080,989.10 1,761,039

4 广东新州发展有限公司 2,807,017 24,403,259.92 1,647,755

5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800,000 24,342,256.49 1,643,636

6 茂名市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595,023 22,560,255.52 1,523,312

7 开平市公用实业资产经营公司 2,536,264 22,049,424.58 1,488,820

8 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0 20,864,791.28 1,408,831

9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 2,000,000 17,387,326.06 1,174,026

10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7,387,326.06 1,174,026

1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1,500,000 13,040,494.55 880,519



序号 单位名称
持有发行集

团股份数
交易对价（元） 股数取整

司

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400,000 12,171,128.24 821,818

13 兴宁市齐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368,976 11,901,416.04 803,606

14 中国地图出版社 1,325,000 11,519,103.52 777,792

15 封开县公有资产发展有限公司 1,290,090 11,215,607.74 757,299

16 四会市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1,240,799 10,787,088.40 728,365

17 韶关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18,005 10,588,925.04 714,984

18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000,000 8,693,663.03 587,013

19 青海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700,000 6,085,564.12 410,909

2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700,000 6,085,564.12 410,909

21 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662,252 5,757,395.73 388,750

22 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44,863 5,606,221.62 378,542

23 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400,000 3,477,465.21 234,805

24 佛山市新华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300,000 2,608,098.91 176,103

25 广东省珠海市新华书店 300,000 2,608,098.91 176,103

26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300,000 2,608,098.91 176,103

27 始兴县兴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0,766 2,440,884.99 164,813

28 广西新华书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 2,434,225.65 164,363

29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280,000 2,434,225.65 164,363

30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1,738,732.61 117,402

31
佛山市顺德区新华图书发行有限公

司
200,000 1,738,732.61 117,402

32 湛江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32,500 1,151,910.35 77,779

33 云浮市新云发行有限公司 100,000 869,366.30 58,701

34 广东省东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00,000 869,366.30 58,701

35 台山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00,000 869,366.30 58,701

36 揭阳市揭东区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00,000 869,366.30 58,701

37 广州市番禺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50,000 434,683.15 29,350

38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50,000 434,683.15 29,350

39 珠海市斗门区新华书店 50,000 434,683.15 29,350

40 肇庆市端州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686,613 5,969,182 403,050

41 遂溪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667,578 5,803,698.18 391,876

42 江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5,391,781 46,874,327.16 3,165,045



序号 单位名称
持有发行集

团股份数
交易对价（元） 股数取整

委员会

43 高州市财政局 4,684,504 40,725,499.25 2,749,864

44 博罗县文体旅游局 4,262,524 37,056,947.32 2,502,157

45 汕头市财政局 4,261,672 37,049,540.32 2,501,657

46 潮州市财政局 3,600,068 31,297,778.08 2,113,286

47 廉江市财政局 3,345,732 29,086,666.60 1,963,988

48 汕头市澄海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3,336,402 29,005,554.73 1,958,511

49 雷州市财政局 3,087,171 26,838,824.40 1,812,209

50 罗定市财政局 2,535,702 22,044,538.74 1,488,490

51 惠东县财政局 2,433,225 21,153,638.23 1,428,334

52
英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办公

室
2,369,234 20,597,322.04 1,390,771

53 吴川市财政局 2,277,578 19,800,495.66 1,336,967

54 肇庆市文化产业管理服务中心 2,197,149 19,101,273.04 1,289,755

55 信宜市财政局 2,174,630 18,905,500.44 1,276,536

56 惠州市惠阳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2,151,022 18,700,260 1,262,677

57 徐闻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心 1,834,198 15,945,899.35 1,076,698

58 茂名市电白区财政局 1,779,196 15,467,730.49 1,044,411

59 潮州市潮安区财政局 1,601,072 13,919,180.46 939,850

60 化州市财政局 1,572,990 13,675,045.01 923,365

61 乐昌市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1,399,243 12,164,547.14 821,373

62 五华县财政局 1,314,924 11,431,506.17 771,877

63 汕头市潮阳区财政局 1,312,729 11,412,423.58 770,589

64 丰顺县财政局 1,277,452 11,105,737.23 749,880

65 紫金县财政局 1,142,911 9,936,083.11 670,903

66 揭西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1,118,797 9,726,444.12 656,748

67 乳源瑶族自治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1,108,873 9,640,168.21 650,922

68 阳江市阳东区财政局 959,986 8,345,794.80 563,524

69 广东省龙川县财政局 894,690 7,778,133.38 525,194

70 连州市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875,009 7,607,033.40 513,641

71 广宁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824,155 7,164,925.86 483,789

72 韶关市曲江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808,831 7,031,704.16 474,794

73 龙门县财政局 803,701 6,987,105.67 471,782



序号 单位名称
持有发行集

团股份数
交易对价（元） 股数取整

74
南雄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
798,116 6,938,551.56 468,504

75 清远市清新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790,322 6,870,793.15 463,929

76 翁源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753,883.00 6,554,004.77 442,539

77 怀集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694,173 6,034,906.15 407,488

78 阳山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690,104 5,999,531.63 405,100

79 海丰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620,310 5,392,766.12 364,130

80
揭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576,132 5,008,697.47 338,196

81 新丰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431,104 3,747,872.91 253,063

82 江门市新会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406,445 3,533,495.87 238,588

83 蕉岭县财政局 398,543 3,464,798.55 233,949

84 河源市财政局 301,354 2,619,870.13 176,898

85
汕尾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91,543 795,843.99 53,736

86 东源县财政局 65,651 570,747.67 38,537

87 饶平县财政局 41,386 359,795.94 24,294

88 惠来县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36,941 321,152.61 21,684

89 普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7,418 64,489.59 4,354

合计 130,792,003 1,137,061,601 76,776,566

（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

根据公司与惠州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中共陆丰市委宣传部、机

械工业出版社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惠州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

办公室、中共陆丰市委宣传部、机械工业出版社分别将其持有的发行集团

2,484,451股、2,335,436股、1,000,000股转让给南方传媒。交易价格将按照具有证

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所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的发行集团100%股份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与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首次

董事会会议召开之日交易对方所持发行集团股份比例的乘积确定。

根据联信评估出具的并经广东省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核准

的《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2016】第A0509号），南方传媒现金收购惠

州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中共陆丰市委宣传部、机械工业出版社持有



的发行集团的股权价格分别为2,159.90万元、2,030.35万元、869.37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直接或间接

共持有发行集团的99.97%股权。

二、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资产过户情况

2017年7月18日，发行集团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根据交易对方转让标的

资产情况修改发行集团公司章程。

2017年7月20日，发行集团已就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向广东省工商局办理完成

了工商备案。

（二）验资情况

2017年7月27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瑞华验字（2017）

第0227000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7年7月26日止，上市公司已收到广东

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89 位投资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76,776,566.00元，南方传媒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895,876,566.00元。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情况

2017年10月16日，南方传媒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于2017年10月13日出具的《证券登记变更证明》，确认公司向广东樵山文化产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89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76,776,566股股票登记完成，广东樵

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89位交易对方已列入公司股东名册。本次发行后

南方传媒股份数量为895,876,566股。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

发行集团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已完成验资。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已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并于上交所上市。

三、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申报及实施过程中，交易各方当事人就本次

交易有关事项出具了如下承诺，该等承诺的具体履情况如下：



承诺事

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南方传

媒及其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关于出

具文件

真实、

准确、

完整的

承诺

南方传媒及

其董 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南方传媒承诺在本次重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

中所有 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

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南方传媒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南方传媒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暂停转让其在南方传媒拥

有权益的股份。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南方出

版传媒

股股份

有限公

司董事

及高级

管理人

员关于

本次交

易填补

摊薄即

期回报

措施的

承诺

南方传媒董

事、高级管

理人员

（1）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

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

（3）承诺对本人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

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5）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

公司董事会或者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

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并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薪酬制度

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权）；

（6）如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承诺在自身职责

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拟公布的股权激

励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并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股

权激励方案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

权）；

（7）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承

诺严格履行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事项，确保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若违反上

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同意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

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承诺人作出相关处

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南方传

媒及其

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

未受处

罚、调

查的承

诺

南方传媒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南方传媒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

南方传媒或南方传媒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

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关于提

供信息

真实、

准确、

完整的

承诺

各交易对方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提供的有关信息

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单位将暂停

转让本单位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关于真

实、合

法持有

交易标

的资产

的承诺

各交易对方

本单位合法拥有发行集团的股权，已履行全额

出资义务，对该股权有完整的处置权；本单位

为标的股权的最终和真实所有人，不存在以信

托、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等方式持有标的

股权的情形；该股权未设置任何质押、抵押、

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未被行政或司法机关查封、冻结，亦不存在其

他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交易对方

未出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形。

关于不

存在依

据《关

于加强

上市公

司重大

各交易对方

本单位作为发行集团的股东及本次交易的股权

出售方。经自查，本单位及本单位的出资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本单位的出资人及主要负

责人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

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 36个月

内不存在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交易对方

未出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形。



资产重

组相关

股票异

常交易

监督的

暂行规

定》不

得参与

任何上

市公司

重大资

产重组

情形的

确认函

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上述主体不存在《关于加

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

监管的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012】33号）

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的情形。

关于持

有上

市公司

股份

锁定期

的承

诺

除遂溪县国

有资产经营

公司、封开

县公有资产

发展有限公

司、惠东县

财政局、汕

尾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

员会、普宁

市国有资产

管理局、广

东新州发展

有限公司、

四会市国有

资产经营总

公司、徐闻

县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管

理中心之外

1．本单位在本次发行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自标的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

易。

2．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就本单位由于南方

传媒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基于标的股份而

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3．本单位关于标的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上述

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的，本单位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

应调整。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交易对方

未出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形。



的交易对方

遂溪县国有

资产经营公

司、封开县

公有资产发

展 有 限 公

司、惠东县

财政局、汕

尾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

员会、普宁

市国有资产

管理局、广

东新州发展

有限公司、

四会市国有

资产经营总

公司、徐闻

县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管

理中心

1．本单位在本次发行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自标的股份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

易。

2．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就本单位由于南方

传媒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基于标的股份而

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3．本单位关于标的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上述

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的，本单位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

应调整。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交易对方

未出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形。

关于规

范与

上市公

司关

联交易

的承

诺

广版集团

广版集团在控股南方传媒期间，将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南方传媒《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规范与南方传媒之间的关

联交易事项；在进行与南方传媒的关联交易时，

广版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保证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和

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依法签订相关协议、

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件，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南方传媒《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履行有关决策、审批及披露义务。

广版集团及广版集团其他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承诺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南方传媒及其他股东的合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法权益。

关于避

免同

业竞争

的承

诺

广版集团

广版集团及广版集团其他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南方传媒及其下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除外，

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南方传媒及其下属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承诺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

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南方传媒或其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承诺促使本企业及其他

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

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南方传媒或其下

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如广版集团及广版集

团其他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发现任何与南方

传媒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机会，将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公开合理的

条件首先提供给南方传媒或其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关于保

持上

市公司

独立

性的承

诺

广版集团

广版集团作为南方传媒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期间， 南方传媒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

财务方面与广版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南

方传媒及其下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除外，下同）

完全分开，双方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和

机构独立，不存在混同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

广版集团保证南方传媒在人员、资产、 财务、

机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广版集团及其控制的其

他 企业完全分开，以保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

产、人员、 财务和机构方面的独立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关于本

次重组

摊薄即

期回报

填补措

施的承

诺

广版集团

为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

切实履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

侵占公司利益。

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四、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不涉及

盈利预测。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从财务角度来看，本次交易系南方传媒收购控股子公司发行集团的少数股东

权益，交易前后南方传媒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及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资产

金额与结构、负债金额与结构，营业收入及成本费用均未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

主要为交易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少数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及少数股东损益，主要体现在发行集团的净资产及经营业绩计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的比例将进一步提升，从而提高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净利润规模，增厚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利润，提升

股东回报水平，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本次交易注入资产为发行集团少数股东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集团的

股权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整合，有利于增强南方传媒对发行集团的整体经营决策能

力和效率，进一步巩固南方传媒对发行集团的控股地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使发行集团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在2018年度的业务发展情况符合重

组预期和目标，与《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

告书》中披露的业务分析相符，实际经营情况符合2018年年度报告中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部分提及的业务发展状况。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与运行情况

南方传媒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形成了比较合理、科学的经营决策机制，公司运作规范。

1、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并聘请

见证律师对股东大会的合法性出具法律意见书，能够确保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享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2、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能依法行使其权利，并承

担相应义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版集团没有超越公司股东大会直接

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独立运作。

3、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董事会及成员能够根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运

作并开展工作，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同时参加

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4、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的人数和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各位监事能够按照《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财务

状况以及董事、高管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5、关于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进一步健全、完善公正、透明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聘任公开、透明，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和投资者关系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建立健全与信息披露相关的

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流程，不断强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规范观念，加强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一直致力于加强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严格执行内幕信息泄露、信息披

露差错问责制度，以开通网站、专用邮箱和电话等形式，与投资者真诚沟通，广

泛倾听、收集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发展战略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接待来访、回答咨询等，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公

司信息。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

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上市公司能够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治理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运作，并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严格按照

交易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交易方案不存在实质性差

异。

八、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南方传媒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及涉及的股份已

经完成交割及登记过户，并履行了资产交割的信息披露义务；交易各方不存在违

反所出具的承诺的情况；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提及的各项业务发展稳健；自本次

交易完成以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符合现代企业

制度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南方传媒本次交易的持续督

导到期。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各方，继续关注本次重组相关各方所作出的避免同

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及股份限售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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